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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点提示：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目前正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

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如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公司股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暂停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辉丰股份” ）于 2018年4月23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8029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结论性调查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如果

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月至少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的

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载了相关公告，如下表所示：

公告名称 披露日期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公告》（2018-025） 2018年4月24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26）

2018年4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62）

2018年5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80）

2018年6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091）

2018年7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00）

2018年8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15）

2018年9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26）

2018年10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29）

2018年11月24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8-130）

2018年12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08）

2019年1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14）

2019年2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18）

2019年3月25日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027）

2019年4月25日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

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实行退市风险警

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次一交易日，公司股票将被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停牌后的十五

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并在公司股票暂停上市起六个月期限届满后

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持续关注 公司前述被立案

调查事项的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可能面临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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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9

年5月24日下午2点30在公司二十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

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09,662,25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0.8191%，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40,299,40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3.899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9,362,8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9195%。

2、其中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50人，代表股份67,309,

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7147%。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9,946,4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982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362,8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7321%。

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完成的公司股份回购总额20,101,239股， 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9,543,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04％；

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6％；弃权7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190,0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29％；反对4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91％；弃权7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7,115,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8.4175％；

反对192,546,3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1.582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190,0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229％；反对11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71％；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9,429,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8％；

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弃权7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149,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云芳、鲍晨回避表决，所持股份合计73,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4、审议通过了《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9,429,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8％；

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弃权7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149,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云芳、鲍晨回避表决，所持股份合计73,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09,429,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38％；

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弃权7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1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7,149,7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本议案关联股东王云芳、鲍晨回避表决，所持股份合计73,00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6、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票的议案》；

6.01�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6.02�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6.03�审议通过了《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6.04�审议通过了《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6.05�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回购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17,075,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109%；

反对192,513,9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31.5771％；弃权72,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01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7,149,7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

的99.7630％；反对8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的0.1290％；弃权7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80％。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黄勇律师、梁铭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的规

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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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增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收到股东天津硅谷天

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化硅谷

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硅谷天

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硅谷天堂

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

为：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以上合称“硅谷天堂PE基金” ）以及西藏山

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硅

谷天堂定增基金” ）之管理人）发来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根据《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硅谷天堂PE基金与硅谷天堂定增基金为一致行动人，本次

权益变动前，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增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8,034,801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6.9055%；截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出具日，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增基金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7,539,3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99999%。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

增基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使其持股比例低于5%，不再是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自2019年1月10日至2019年5月22日期间， 硅谷天堂PE基金与硅谷天堂定增基金减持公司

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2,100 0.2382%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0 0.2382%

开化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5 0.2382%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0 0.2382%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0 0.2382%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0 0.2382%

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85 0.2382%

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集中竞价

交易

2019年1月10日一2019年

5月22日

8.68-15.00 1,311,900 0.2382%

合计 10,495,490 1.9055%

2、股东减持前后的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 减持后

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数（股） 持股比例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0,011,000 1.8176% 8,698,900 1.5794%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900,004 0.8896% 3,588,104 0.6515%

开化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900,000 0.8896% 3,588,095 0.6514%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900,000 0.8896% 3,588,100 0.6514%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898,000 0.8893% 3,586,100 0.6511%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1,705,039 0.3096% 393,139 0.0714%

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2,000 0.2709% 180,015 0.0327%

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5,228,758 0.9493% 3,916,858 0.7111%

合计 38,034,801 6.9055% 27,539,311 4.99999%

二、信息披露人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2015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硅谷天堂PE基金承诺：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麻产业” ）向其发行

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

股份除外。硅谷天堂定增基金承诺：汉麻产业向其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若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

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自动延长6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事项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股份锁定承诺。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

后，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增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减至5%以下，需要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联创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硅谷天堂PE基金、硅谷天堂定增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告知函》。

2、《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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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惠州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9年1月28日，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万润科技” ）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惠州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日上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上光电” ）与深圳美华美木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美华美” ）、惠州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日上” ）签署《关于惠

州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将日上光电所

持有的惠州日上100%股权转让给美华美，交易价格为人民币7,650万元（具体包括评估基准日

惠州日上的所有资产、负债等债权债务）。前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的《关于转

让惠州市日上光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号）。

二、交易进展情况

1、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美华美已完成支付意向金和诚意金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并

将除意向金和诚意金外的共管资金11,85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至以日上光电名义设立的资金

监管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 ），截止2019年5月17日，惠州日上应付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行8,000万元借款及当期利息和惠州日上应付日上光电及其关联公司的往来款余额

及其利息已偿还完毕，万润科技为惠州日上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8,000万元借款

合同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经解除。

2、2019年5月23日，惠州日上收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股权变更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惠州日上股东已变更为美华美，公司不再持有惠州日上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的变更。

3、日上光电享有和承担惠州日上在过渡期内产生的经营性损益（不包括惠州日上土地、

房屋产生的摊销费用、折旧费用及办理目标不动产权属文件所支出的费用），该经营性损益尚

需经日上光电及美华美共同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共管账户的剩余资金将在该经营

性损益确认并完成相应支付后解除共管，并将剩余部分的股权对价款支付至日上光电。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交易各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

本次转让股权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没有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备查文件

1、《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出具的《结清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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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李增业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李增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财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李增业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李增业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进行。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聘

任新的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李增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董事会对李增业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9-04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

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集团” ）有关办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 股东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通鼎集

团

是 9,400,000 2019/5/23

至质权人申请解

除质押为止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八都支行

1.98% 贷款担保

（2）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质押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披露索引

通鼎

集团

是 9,400,000 2018/6/7 2019/5/23

江苏吴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八都

支行

1.98%

2018年6月9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及解除股权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69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 截至本公告日， 通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474,475,921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

37.61%），已质押股份共397,7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3.82%；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52%。

沈小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55,994,17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4.44%），已质押股份共45,

627,08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1.4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530,470,093股，累计质押股份443,327,086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

83.5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5.14%。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的后续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证明等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9-06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减持的公告

控股股东孙洁晓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孙洁晓先生的通知，孙洁晓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由于信托计划到期

后无法展期， 信托计划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信托计划进行了减持操作，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所减持的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2015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通过资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同时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和长期投资价值的信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通过资产管

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8,676,904股。

2017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通过资管计划持有公

司股票的资产管理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39）。因资管计划到期后不得展期，孙洁

晓先生委托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新设立“陕国投·聚宝盆3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承接原资管计划所持有的全部公司股票8,764,104股并进行管

理。

二、本次减持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孙洁晓先生通过“陕国投·聚宝盆31号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股票8,764,104

股，因该信托计划到期后无法展期，依据该信托计划相关协议约定和优先级委托人金融机构

的指令，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陕国投·聚宝盆31号信托计划” 进行了减持

操作。

截至2019年5月24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上述信托计划约定和优先级委

托人指令，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陕国投·聚宝盆31号信托计划”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

764,104股，成交价格约12.09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 。

本次减持前，孙洁晓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434,8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5%；通

过“陕国投·聚宝盆31号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8,764,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

本次减持后，孙洁晓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34,8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5%。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股份是由于信托计划到期后无法展期，该信托计划受托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按照信托计划约定和优先级委托人指令，减持孙洁晓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公

司股票。

2、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未提前获悉公司任何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3、孙洁晓先生在实施2015年7月提出的增持计划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6个

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截止本公告日，孙洁晓先生未违反增持承诺，也不存在其他应履行而未

履行承诺的情形。

4、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318� � � �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2019-058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安

徽新力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力集团” ）关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9年5月24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新力集团通知，新力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31,3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质押期间为

自2019年5月24日质押登记日起至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为止，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控股股东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日，新力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20,999,9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新力集团本次

股份质押31,300,000股，约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5.87%，约占公司总股本的6.47%。本次质押

后，新力集团累计质押股票数量为120,999,907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100%，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25%。

三、本次股票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新力集团进行上述股票质押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 新力集团资信情况良

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未设置警戒线和平仓线，风险可控，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

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本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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